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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消費者保護與全體國民生活息息相關，
涵蓋每一個人的食、衣、住、行、育、
樂等各方面，每一項都攸關人民的生活
福祉及消費者的權益。

從生到死，從早到晚都會發生消費。

為當前的世界潮流與時代趨勢，各國政
府皆極為重視，除積極建立國民正確之
消費者保護理念外，並積極推動消費者
保護工作，以保護國民之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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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的基本概念
 消費行為成立要件

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

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

、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

服務為營業者。

但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
容者，視為設計、生產、製造或
提供服務者， 即亦屬企業經營
者。

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
關係。

消
費
行

為

營
業
行
為

消費行為主體

企業經營者

消費者

消費行為客體

商 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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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房屋類消費爭議

消費關係？企業經營者？
案例一： A女委託○ ○不動產仲介銷售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與 B
男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B 男交付定金及簽約金共 93萬元
後，主

        張其為身障人士，系爭房屋不適合自己居住，欲解除買賣契
約。

    ＊ A 女（賣方） VS  B 男（買方） → A 女： × 企業經營者

                                  → × 消費關係

    ＊ B 男（買方） VS  ○ ○不動產仲介

       A 女（賣方） VS  ○ ○不動產仲介

    Q 、 B 男（買方）欲解除買賣契約

       調解相對人： A 女（ × 企業經營者）、 ×消費關係

                    ○ ○ 不動產仲介（ 企業經營者）但非解約對
象

                 ˇ ○ ○不動產仲介（ 企業經營者）＋ A 女

                      

                                  

                                 

             

對於民眾偶一為之銷售行為，例如民眾出租
房屋等，並非消保法所稱之企業經營者。
 但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
為設計、生產、製造或提供服務者， 即亦
屬企業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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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常見問題 ~契約審閱期

 以契約約定消費者拋棄審閱期效力
 按審閱期間之規定，係使消費者在簽
訂定型化契約之前，有充分了解其內
容的時間，故如以個別商議條款之方
式，約定拋棄審閱期間，核其性質，
因非屬自由之拋棄或預先免除故意或
重大過失責任，自無民法第 17 條第 1
項或第 222 條規定之適用，該約定尚
難謂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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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常見問題 ~契約審閱期

 但如以定型化契約條款為此約定，將
使消費者完全失去審閱之機會，則可
能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所揭櫫之
平等互惠及誠信等原則及消保法施行
細則有關審閱期間之規定而無效，惟
具體個案仍應由法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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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常見問題 ~契約審閱期

 民國 102 年 03 月 27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
簡上字第 456 號 民事判決要旨：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 所定契約審閱期間係保護
消

   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

   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如消費者已有詳細審閱契約之機
會，

   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是消費者有充分了解契約條款之機

   會，且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企業經營者成立契約關係，而

  擇放棄審閱期間者，因法律並無禁止消費者拋棄權利之限

   制，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尚無不可，是消費

   者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排除 

  契約條款之適用。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案例事實一
 阿美是從越南嫁到台灣的新娘，平日在工廠上班，某日下班後，阿美到住家附近的百貨商場

購買日常用品，在選購過程中，經過商場內附設之化妝品攤位 ,經店員以贈送試用品為由與
之交談 ,過程中 ,店員誇讚阿美長得很漂亮 ,若能加強臉上的皮膚保養，一定更美，店員並
表示現有做臉體驗價一次只要新台幣 1500元的活動，鼓吹阿美體驗看看，阿美因此就同意體
驗，在做臉的過程中，美容師又告訴阿美因她臉的角質層較厚，需要先去角質，做臉保養才
會有效果，然去角質是要另外付費的，且做臉保養至少需要半年效果才會好，公司剛好有購
買美容產品，贈送美容保養課程之優惠套餐，原價 14萬 4000元，現打 75折後為 10萬 8000
元，阿美原本心想自己月薪才 25250元，實在負擔不起而拒絕，然美容師告訴阿美 ,公司難
得有此次優惠活動 ,要把握機會 , 又她可以幫阿美辦分期付款 , 月繳 4500即可 ,阿美因此心
生不疑 ,遂在做臉過程中，除在美容師所提供之空白文件資料上簽名外，美容師告訴阿美為
確保所購買美容產品確實係新品拆裝，請阿美自己拆裝後簽名，這樣產品也不會跟其他客人
的產品搞混，又既然阿美有做臉部體驗，就順道幫阿美以其所購買已拆封之美容商品加做保
養課程，後來阿美回到家，才想到公司再來要加班趕工，覺得自己可能沒有時間去做臉，且
這家美容產品沒聽過，上網一查，才發現店家消費糾紛不少，又有人來電詢問阿美是否辦理
分期貸款？阿美心想不是向店家辦理分期？她並沒有申請什麼分期貸款 !為此，阿美遂先以
line 告知美容師說她要解約，美容師告知有決定權的人不在，她無法處理，她會幫忙詢問看
看如何處理？然阿美一直未收到店家任何的回覆，又阿美工作一忙，也就因此拖延了，期
間，阿美的手機都會有融資公司催繳月繳 4500元之通知，催繳電話連阿美工作時都一再來
電，讓阿美不勝其擾，阿美不得已就繳納了好幾期，但阿美自從體驗後，就沒有再去店家使
用過美容產品及課程，且每月繳 4500元事實上對阿美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而店家後來表示因
阿美係購買美容商品，已拆封使用，無法解約，阿美不得已，始向政府單位進行消費申訴，
嗣並申請消費調解，欲終止契約，返還業者所購買美容產品，不再繼續給付分期貸款金額。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案例事實二
 消費者甲 (年輕少年、單身男性 ) 向乙公司（年輕漂亮
美容師）購買美容產品 ( 起因於：免費試用、低價促銷
美容服務或以交友為誘餌 ) ，並約定甲可排定時間，
由乙公司美容師使用該美容產品，免費為美容服務，並
在乙所提供之分期貸款契約書簽名與丙銀行或融資公司
或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辦理零利率分期付款貸款指定用
以支付向乙所購買商品之價款。甲嗣後因覺得乙公司美
容師服務態度不佳，皮膚並未變得很好 /家人知悉後反
對 /經濟能力無法負擔 /發覺該美容師只是以交友為誘
餌騙取消費 ...等，不想繼續使用該等美容產品，申請
調解終止契約，欲返還所購買美容產品，拒絕繼續清償
分期付款貸款。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案例事實三
 消費者甲婦 (患有憂鬱症之獨居老人 ) 剛從醫院看診完，
精神狀況不佳，行經百貨公司門口，適有年輕業務員以禮
貌、親切及溫暖地問候，陪伴聊天，一再遊說甲婦適當按
摩及保養肌膚會讓身心放鬆、身體更健康，致使甲婦一時
失去判斷，遭業務員誘使拿出身邊所持有美國工作的兒子
所給予的黑卡刷卡新台幣 10萬多元向乙公司購買美容產
品，且業務員並未經甲婦同意，逕自將產品全數拆封。甲
嗣後返家，精神較為清醒後，發覺自己根本無意購買上揭
美容化妝品，且不可能使用該等美容產品，所以，隔日由
友人陪同向業者要求解除契約，返還價金，惟遭業者拒
絕，申訴未果，而聲請消費調解。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案例事實四
 消費者乙婦 (患有思覺失調症、情感性精神疾病 ) 剛服用
精

  神藥物後，想到自己有 5 年前向某百貨公司專櫃買的化妝
品未取貨，遂前往該專櫃，專櫃告知須付清 1000元才能
取貨，後來專櫃有 2、 3個業務員圍過來，一直遊說乙婦
再消費則以前消費所累積點數又可以換購化妝品贈品，讓
乙婦倍感壓力，只想趕快逃離現場，所以，就糊里糊塗地
在業者所提出之沒有明細、單價的購買確認單上簽名購買
6 罐精華液，分 24期、每期 5566元，共計 133 ， 584
元。且業務員並未經甲婦同意，逕自將其中一罐拆封。甲
返家後，精神較為清醒後，發覺自己根本無意購買上揭美
容化妝品，且不可能使用該等美容產品，所以，當天即由
先生陪同向業者要求解除契約，返還價金，惟遭業者拒
絕，申訴未果，而聲請消費調解。



購買教材課程類消費爭議
 案例事實
 小花嫁給台灣的丈夫 ,婚後育有 2 名小孩 ,1個唸小學 ,1個唸國中 ,小
花平日很注重小孩之教育 , 也常帶孩子去參加一些書展活動。小花幾個
月前 ,曾在一次活動中留下聯絡電話給某一書展攤位的人員 ,後來該人
員打電話給小花 , 告知公司有出一套新的教材課程 ,課程內容涵蓋小學
到高中 ,並享有隨時上網更新教材內容之權利 , 課程除光碟、教材課本
外，附贈課程使用之平板一台 ,課程若有疑問，亦有贈送免費幾小時之
線上教師可協助教學，阿花聽聞後心動，遂同意該人員到家中拜訪，阿
花遂以信用卡刷卡分期 48期支付購買小學至高中教材課程之費用 38萬
4000元。阿花購買後，教材課本、光碟及平板等陸續郵寄到家中，起初
小孩在阿花的督促下有使用教材課程學習，然 2、 3個月後來小孩就愈
來愈坐不住，不太願意使用該套教材課程學習，為此，阿花曾向該業務
人員反應，請求協助，該業務人員也有與小孩線上連繫，請小孩若有學
習上問題，可找線上教師協助，然約莫購買 4個月後 , 小孩根本都不再
願意使用該教材課程，小花認為此教材課程不適合孩子，為此，聲請消
費調解 ,欲與業者終止契約 , 她願意返還教材等 ,不願意再繼續繳納信
用卡之分期金額 .



購買產品 /服務類消費爭議

業者 消費者

第三方支
付公司



17

實務常見問題 ~訪問交易
 定義：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與消費者在其住居所、工作場所、公

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 11款）

 消費者保護法第 18條

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
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

一、企業經營者之名稱、代表人、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

    消費者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

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

三、消費者依第十九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

四、商品或服務依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

    用。

五、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前項應提供之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
查閱、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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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常見問題 ~訪問交易

 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

 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

 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

 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

 個月者，解除權消滅。

 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

 面者，契約視為解除。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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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總說明

    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修
正公布，依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通訊交易或訪
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
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為研訂本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授權法規命令，經參考歐盟指令「 2011/83/
EU 」等外國立法例，並考量我國國情、實務易產生之爭議及
各界意見，就部分性質特殊之商品或服務，規定作為不適用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之合理例外情事，以平衡企業
經營者及消費者間之權益，爰訂定「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
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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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要點如下：
   一、 本準則訂定依據（消保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一條）

   二、 易於腐敗商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或 一經

            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等商品或服務，有退還後不易

            再出售或性質上不易返還等特性，爰規定為本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第二條）
 三、 通訊交易，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

            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其中有關解除

            契約之權利及義務規定已施行多年，可視為本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但書之合理例外情事，爰規定適用該事項關於

            解除契約之規定。（第三條）
 四、 本準則施行日期（自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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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第二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

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
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

    一、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二、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 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

           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六、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七、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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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說明

 一、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本文規定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
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
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本條規定
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不適用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本文規
定，但不影響消費者依民法或其他法規規定可主張之權利，
例如依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以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等。

 二、 企業經營者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商品
或服務排除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有告知消費
者之義務，爰於本條序文將告知義務列為合理例外情事之要
件；企業經營者未履行告知義務，消費者仍可主張適用本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解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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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說明

 三、 第一款規定易於腐敗（例如：現做餐盒或蔬果等），保
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例如：蛋糕或鮮奶等）之商
品，因其本身容易快速變質腐壞，保存期限少於七日，或雖
較七日稍長，惟解約時即將逾期，均不適宜退還後再出售。

 四、 第二款規定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例如依消
費者提供相片印製之商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之印章或依消
費者身材特別縫製之服裝等；消費者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
以指定或選擇者，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

 五、 第三款規定報紙、期刊或雜誌。此類出版品因具有時效
性，時間經過後不易出售。

 六、 第四款規定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以有
形媒介提供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經拆封後，處於可複製之
狀態，性質上不易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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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說明
 七、 第五款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例如：電子書等）或

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例如：線上掃毒、轉帳或匯兌
等），此種類型契約如係經消費者事先同意而開始提供，因其完
成下載或服務經即時提供後即已履行完畢，性質上不易返還，故
規定為合理例外情事。

 八、 第六款規定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因衛生考量而密封之商
品（例如：內衣、內褲或刮鬍刀等），商品如拆封檢查試穿
（用）後再次出售，有影響衛生之虞。

 九、 第七款規定國際航空客運服務。國際航空客運服務為全球化
產業，涉及聯營、共同班號等國際同業間之合作關係；又國際航
空客運服務之運價及使用限制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五條及
「航空客貨運價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且

應將機票使用限制充分告知旅客，爰將國際航空客運服務列為合
理例外情事，其應適用主管機關備查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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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3 條說明

藝文展覽票券、藝文表演票券、線上遊
戲、公路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國內線
航空乘客運送、國內（外）旅遊、觀光
旅館業與旅館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
房等契約，主管機關已公告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有關解除
契約之權利及義務規定已施行多年，可
視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之合理例
外情事，爰為本條規定。









消費所衍生分期付款爭議

 消費者：
  1.業者僅告知月繳 3000～ 4000元，但未告知總價及商品明
細。

  2.不知分期付款就是貸款，主張業者詐欺

  3.告知是向銀行貸款，經查證卻是融資公司，主張業者詐
欺。

  4.請求解除契約，返還已繳金額，並不再繳納後續分期金額

  4.請求終止契約，不再繳納後續分期金額

 業者：

  1.商品買賣與分期付款之貸款是兩個不同契約關係

  2.商品業已拆封使用，無法辦理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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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 96 年 11 月 28 日 
96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15 號

討論意見：
 甲說：丙向甲購買商品，藉由向乙貸款以支付價金，應屬買賣契約之對價 關

係，其目的在於交付標的物及清償價金，丙與乙間，則應屬消費 借貸契約之資
金關係，其目的在於給付貸款及返還貸款。而乙直接 對甲支付買賣標的之價
金，使對價關係及資金關係上之債務因而獲 得清償，僅係因丙之同意及指示而
為，乙並得一次直接撥入甲指定 受款廠商指定之帳戶，至於如指示給付之原因
關係（即對價關係及 資金關係）具有瑕疵，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仍應就個別
給付關係 分別對各基礎關係之當事人為主張，不得執對價關係所生之抗辯事 
由，對抗資金關係之當事人。是本件甲與丙間買賣契約成立後，甲 有債務不履
行之情事，丙所受損害，亦僅得向甲請賠償，尚不得 持其與甲間買賣契約所生
之抗辯事由，對抗非買賣契約當事人之乙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簡
上字第 255 號、 96 年度簡上 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 95 年度小上字第 92 
號、 96 年度小上字 第 3 號、第 10 號、第 13 號、第 25 號民事判決；臺
灣基隆地 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字第 15 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 
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5 年度簡上字第 126 號、 96 年
度簡上字第 35 號、 95 年度小上字第 31 號、第 32 號、第 43 號民事判
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6 年度小上字第 1 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5 年度
小上字第 23 號、第 27 號、第 29 號、第 33 號、第 35 號、第 36 號、
第 39 號、第 40 號、 96 年度小上字第 1 號、第 10 號、第 23 號；臺灣
臺南地方法 院 95 年度小上字第 11 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字
第 11 號、第 12 號、第 13 號、 96 年度小上字第 2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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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 96 年 11 月 28 日 
96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15 號

討論意見：
 乙說：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字第 55 號判決：「於分期付款買 賣，如企業經營者為提升

無力購買之消費者之慾望，並強化其對價 金債權之受償，而與金融機構合作，企業經營者以金融機構
之貸款 條件、貸款金額為其廣告之內容，並經由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購買 商品時為推銷、介紹，並
提供金融機構之貸款申請資料，致消費者 於購買商品時同意向金融機構辦理分期付款貸款以支付價
金，該企 業經營者與金融機構就該交易於經濟上實存在一緊密關係，結合成 一體進行營業活動，共
同獲取利益。德國、日本及美國法院鑒於將 經濟上處於一體關係之交易，以契約書分離為買賣契約與
消費借貸 契約，並由貸與人自身主張因此而生對貸與人有利之效果，乃有違 誠信原則。蓋允許將被
分離之買方的立場置於較未被分離之狀態更 為不利之立場，應為法所不允許，且消費者之價金業已支
付但未能 獲得服務，應認該二契約互有履行及效力上之牽連關係，消費者得 以對抗企業經營者之事
由對抗金融機構，始符誠信原則。嗣日本更 於其『割賦販賣法』第 304 條之 4 明文規定『購買人
依第 2 條第 3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所定分期付款購入斡旋購買方法購 入指定商品，且受‧‧付款
請求時，得以就該指定商品之販賣，對 依分期付款購入斡旋買賣該商品之販賣業者所生事由，對抗請
求付 款之分期付款購入斡旋業者。』德國亦於其 1991 年 1 月 1 日 生效之消費者信用（或譯為融
資）法（ Das Verbraucherkreditgesetz ） 將上開原本以德國民法第 242 條所 定之誠信原則為適用
依據之抗辯延伸，明文規定於第 9 條第 3 項：『消費者依基於結合之買賣契約所生之抗辯，就得對
賣方拒絕 自己之支付的權限內，得拒絕清償信用供與額。』（參見楊淑文撰 ，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定
型化規定在實務上之適用與評析，收錄於氏 著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法， 1999 年 5 月版， p.172-
173 ；陳 洸岳撰，信用卡交易中之抗辯的接續，國科會 88 學年度專題研究 報告。），使消費者基
於原因關係（如購買契約）所得主張之抗辯 ，對於具經濟上同一性之消費借貸契約之貸與人，亦得行
使及主張 。」本例甲公司與乙銀行既訂簽有合作協議書，約定消費者丙向甲 購買學習課程、產品等
相關專案時，得以零利率之分期條件，向乙 申請融資貸款，但甲須給付乙貸款一定比例之金額作為帳
戶管理費 ，甲與乙間存在一緊密關係，於經濟上結合成一體進行營業活動， 透過彼此之合作依存關
係而共同獲取利益，於經濟上有其一體性， 且為消費者之丙價金業已支付但未能獲得服務之立場，應
參考上述 日本與德國之立法例作為法理，依債權關係之誠信原則，創設消費 者之抗辯權，使二契約
互有履行及效力上之牽連關係，丙應得以對 抗甲之事由對抗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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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 96 年 11 月 28 日 
96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15 號

 初步研討結果： 多數採乙說。 
 審查意見：採甲說。 
 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參考資料：
  資料 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簡上字第 255 號判決要旨： 消費者與○○電信公

司簽訂直銷商協議書後，消費者與○○電信公司間因契約所生之 權利義務，應不因付款
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否則即有對消費者為差別待遇之不公平 現象。茲消費者如選用信
用卡、 ATM 、匯款、現金等「一次付清」方式繳款，其於○ ○電信公司倒閉而無法繼續
提供服務時，僅能依與○○電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向○ ○電信公司主張同時履行抗辯
或請求損害賠償，此應無疑義。而消費者如選用銀行分 期付款方式繳款，因銀行僅屬資
金提供者之角色，銀行將款項撥付予○○電信公司時 ，視同消費者已經對○○電信公司
付清款項，則消費者於○○電信公司倒閉而無法繼 續提供服務時，自亦僅能依與○○電
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向○○電信公司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或請求損害賠償。

  資料 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20 號判決要旨： 本件被上訴人與訴外
人○○公司間應屬買賣契約之對價關係，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 則應屬消費借貸契約之
資金關係，業如前述，則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則，被上訴人與 ○○公司及被上訴人與上
訴人間原係分別成立兩個不同之法律關係，上訴人於提供資 金供被上訴人償付其向○○
公司購買產品之價金時，即對被上訴人取得消費借貸之債 權，亦即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所
存在之債權，係源於其貸款與被上訴人款項之原因關係 而成立，並非係基因受讓自訴外
人○○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價金請求債權，此從前開小 額信用貸款申請書之當事人僅上訴
人及被上訴人亦足徵之。 

 提案機關：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6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15 號） 參考法條：民法 第 148 條（ 96.05.23 ） 消費者保護法 第 12 條
（ 94.02.05 ）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訪問買賣？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之規定，無條件 7
日解約？

 以免費或特價體驗之名，進行推銷美容產品（贈送課程）
 以確定產品之名，進行產品拆封、簽名
 於消費者體驗時進行簽約，消費者常於空白契約簽名，未
詳見內容

 大多消費者不知自己實際購買產品品項及金額
 業者未提供購買契約副本給消費者
 業者未開發票給消費者或遊說消費者可代為將發票捐給公

益團體
 業者未明確告知消費者，係向融資公司辦理分期貸款給

付，僅告知向銀行或讓消費者誤為向業者分期付款



購買美容產品類消費爭議

 消費者簽約後對業者之美容產品產生疑義 ( 是否經衛生署
核准之化妝品 )或網路上查詢到業者有許多消費爭議評論

 對簽約後服務之美容師的服務品質及態度不滿意
 消費者事後向業者要求解約，業者會藉詞拖延（安撫再使

用看看、有決定權之人（店長）不在店裡等）後再以消費
者正式提出解約已超過 7天，不得解約﹔或約談消費者至
店家後，另以降低消費者負擔之方式，另訂和解書並要求
消費者承諾，不得再要求解約或退費﹔主張若欲解約，扣
除高額違約金及融資公司手續費後，所剩無幾，欲讓消費
者知難而退。



案例省思

 男性勿陷美人計
 問清楚，再消費（如：對產品（直銷）有疑義）

 勿單獨前往
 勇於拒絕
 錄音存證
 勿隨意簽名於業者所提供之制式空白定型

化契約
 量力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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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消費爭議

 小明在熊樂遊戲有限公司（下稱熊樂公司）
旗下 FB遊戲俠物語玩家，陸續以轉帳方式儲
值購買遊戲幣，及透過遊戲內活動免費獲取
遊戲幣，詎料，嗣後該遊戲因系統障礙無法
排除，熊樂公司為此宣布於 2016年 6月 2日
將該遊戲下線關閉，然未提供退費申請管
道，惟小明尚有未使用完畢之遊戲幣，小明
應如何主張其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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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經濟部 96 年 12 月 13 日經工字第 09604605910 號公告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經濟部 99 年 12 月 1 日經工字第 09904608030 號公告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經濟部 107 年 10 月 8 日經工字第 10704605180 號公告修正；並自 108 年 1 月 

8
 日生效（原名稱 : 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經濟部 111 年 8 月 10 日經工字第 11102026090 號公告修正；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
 生效

 本事項適用於遊戲營運業者提供消費者透過電腦、智慧型裝
置或其他電子化載具，連結網際網路至業者指定之伺服器所
進行連線遊戲服務（以下簡稱本遊戲服務）締結之定型化契
約。但不包括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所稱電子遊戲機、單純
區域連線或其他無需透過網路連結遊戲伺服器之遊戲服務。



肆、結語



簡報結束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黃淑真律師    簡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
 85 年律師高考及格
 中彰投苗消費者保護聯合律師團彰化縣代表
 彰化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
 臺中市政府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暨調解委員
 彰化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法律扶助顧問
 ---------------聯 --絡 --方 --式 -----------------

 黃淑真律師事務所
 聯絡地址：台中市西區建國路 21號 5樓之 2
 電話 (O)： 04-22291345
 傳    真： 04-22292838
 行動電話： 0937140636
 電子信箱： a0937140636 @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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